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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審理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至第45條及第57條第1款規定裁罰基

準」，名稱修正為「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裁罰基準」，並自

即日生效。 

  附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裁罰基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裁罰基準 

修正規定 

一、彰化縣政府為依法有效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案件，建立執法公

平性，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反本法第四十三條，依下列規定裁罰：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非法在

中華民國境內工作者。 

本法第四十三條、第六

十八條第一項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工作時間)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外國人連

續曠職三

日失去聯

繫，經合

法雇主通

知主管機

關 

新臺幣三萬

元 

(外國人非法工作月數減

一個月)*新臺幣二萬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十五萬元為上限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39426A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

反就業服務法規定裁罰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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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依下列規定裁罰：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一)非法容留行蹤不明外國人從事

工作者。 

第四十四條、第六十三

條 

處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二)非法聘僱行蹤不明外國人從事

工作者。 

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

六十三條 

處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 

(非法聘僱或容留人數)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過失 新臺幣十五

萬元以上十

九萬元以下 

(總人數減一人)*新臺幣

五萬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七十五萬元為上限 

故意 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二

十四萬元以

下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三)非法容留未經許可或他人所申

請聘僱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 

第四十四條、第六十三

條 

處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四)非法聘僱未經許可或他人所申

請聘僱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 

第五十七條第一款、第

六十三條 

處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 

(非法聘僱或容留人數)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過失 新臺幣十五

萬元 

(總人數減一人)*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七十五萬元為上限 

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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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本法第四十五條，依下列規定裁罰：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一)媒介行蹤不明外國人非法為他

人工作者。 

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四

條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媒介人數)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過失 新臺幣十萬

元 

(總人數減一人)*新臺幣

十萬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五十萬元為上限 

故意 新臺幣二十

萬元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二)媒介未經許可或他人所申請聘

僱之外國人從事工作者。 

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四

條 

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媒介人數)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過失 新臺幣十萬

元 

(總人數減一人)*新臺幣

一萬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五十萬元為上限 故意 
 

 
五、違反本法第五十七條第三款，依下列規定裁罰： 

違     反     事     件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幣：元） 

指派所聘僱之外國人從事許可以外

之工作者。 

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第

六十八條 

處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裁罰基準： 

基準 A 
基準 B(指派人數) 

裁罰總額度 

(基準 A+基準 B) 違法要件 裁罰額度 

過失 新臺幣三萬

元 

(總人數減一人)*新臺幣

三千元 

裁罰總額度以新臺幣

十五萬元為上限 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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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訂定「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並自即

日生效。 

  附「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所為之

行政罰鍰，依循比例原則予以妥適及有效之裁處，建立行政裁罰之公平性，減

少爭議及行政訴訟之行政成本，提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府處理違反本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種
類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裁罰對象 

法定罰緩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壹 非租賃住宅服務
業而經營代管業
務 或 包 租 業 務
者。  

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 

本條例第
三十六條 

公司負責人、 
商業負責人、 
有限合夥負責
人或行為人 

一、禁止其營業，並
處四萬元以上二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限 期 改
正。 

二、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三、情節重大者並得
勒令歇業。  

一、除禁止其營業外，
處四萬元罰鍰，
並限期十五日內
改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
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者，按
次加罰四萬元
（最高以二十萬
元為限），並按
次處罰至其改正
為止。 

貳 一、廣告內容與
事實不符或
廣告未註明
租賃住宅服
務業名稱。 

本條例第
十三條第
一項、第四
項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處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正。 

二、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一、查有違規時，處
一萬元罰鍰並限
期十五日內改
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
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者，按
次加罰一萬元
（最高以五萬元
為限），並按次
處罰至其改正為
止。 

二、分設營業處
所未申領登
記證即開始
營業。 

本條例第
十九條第
三項 

三、未於期限內
補足營業保
證金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五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 
府地價字第 1090064880 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租

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統一裁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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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裁罰對象 

法定罰緩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四、僱用未具備
租賃住宅管
理人員資格
者 從 事 業
務。 

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 

五、代管業未簽
訂委託管理
租賃住宅契
約書即執行
業務。 

本條例第
二十八條
第一項 

六、包租業未經
出租人同意
轉租並簽訂
租賃契約書
即刊登廣告
或 執 行 業
務。 

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
第一項 

七、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
機關檢查業
務。 

本條例第
三十五條 

參 一、代管業委託
他代管業執
行業務。 

本條例第
二十八條
第二項 

本條例第
三十八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處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正。 

二、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 

一、查有違規時，處 
六千元罰鍰並限
期十五日內改
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 
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者，按
次加罰六千元 
(最高以三萬元
為限)，並按次處
罰至其改正為
止。 

二、包租業與次
承租人簽訂
租賃契約書
時未提供住
宅租賃標的
現 況 確 認
書，或出租
人同意轉租
之文件，或
未於租賃契
約書載明其
與出租人之
住宅租賃標
的範圍、租
賃期間及得
提前終止租
賃契約之事
由。 

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
第二項 

三、包租業未於
期限內通知
次承租人終

本條例第
三十條第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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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裁罰對象 

法定罰緩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止 轉 租 契
約、無正當
理由未協調
返還租賃住
宅、無正當
理由未執行
屋況或附屬
設備點交事
務、未退還
預收租金或
押金。 

四、未指派專任
租賃住宅管
理 人 員 簽
章。 

本條例第
三十二條
第一項 

五、未於期限內
提供相關資
訊或提供不
實資訊予本
府。 

本條例第
三十四條
第一項 

肆 一、未於期限內
申請變更許
可。 

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
第一項 

本條例第
三十九條 

租賃住宅服務
業 

一、經通知限期改正
而 屆 期 未 改 正
者，處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二、經依前項規定處
罰，並限期改正
而 屆 期 未 改 正
者，按次處罰。 

一、查有違規時，先
以書面通知限期
十五日內改正，
屆期未改正者，
處六千元罰鍰並
限期十五日內改
正。 

二、經依前項處罰並
限期改正，屆期
仍未改正者，按
次加罰六千元 
(最高以三萬元
為限)，並按次處
罰至其改正為
止。 

二、未於期限內
申請變更登
記。 

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
第二項 

三、租賃住宅管
理人員異動
未於期限內
報請備查。 

本條例第
二十一條
第三項 

四、未置專任租
賃住宅管理
人員。 

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
第二項 

五、所屬專任租
賃住宅管理
人員同時受
僱於二家以
上之租賃住
宅服務業。 

本條例第
二十五條
第三項 

六、包租業簽訂
租賃契約書
後未於期限
內將轉租資
訊以書面通
知出租人。 

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
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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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類 

違規事件 

法條依據(租賃住宅市
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裁罰對象 

法定罰緩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違反法條 裁罰法條 

七、未於營業處
所明顯之處
及其網站揭
示相關文件
資訊。 

本條例第
三十三條
第一項 

三、違反本條例規定之處罰程序如下： 

(一)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之事件，

由本府作成裁處書，並依法送達受處分人，受處分人逾期不繳納罰鍰者，依

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二)違反本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事件，情節重大者，得由本府作成勒令歇業處分，

並將裁處書依法送達受處分人。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部分條文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福利互助項目如下： 

            一 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 

            二 失能互助。 

            三 喪葬互助。 

第十七條  福利互助金給付標準如下： 

            一 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互助人本人給付醫療費用百分之七十；

父母、配偶或仰賴撫養之子女，給付醫療費用百分之五十。但互

助人及其眷屬每一會計年度給付總額不得超過三萬元。 

            二 失能互助：互助人本人全失能者，給付三萬五千元；半失能者，

給付二萬五千元；部分失能者，給付一萬五千元。 

            三 喪葬互助：互助人本人死亡者，給付八萬元；父母、配偶死亡者，

給付二萬元；仰賴撫養之子女死亡者，給付一萬五千元。但互助

人執行災害防救工作發生意外，因公死亡者，給付一百五十萬元。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 
府法制字第 1090066656 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各級民意代

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辦

法」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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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所稱仰賴撫養之子女，係指未滿二十歲、滿二十

歲且在學經學校證明者或身心障礙不能自謀生活須依賴互助人撫養經醫院

證明者。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金： 

              一 整形、整容、自殺與非因傷病施行手術者。 

              二 已享受免費醫療或其他有關補助者。 

              三 因不正當行為而致傷病者。 

              四 因傷病而致失能，經領取失能給付後，以同一傷病診療者。 

第二十二條  失能時間，依下列規定審定： 

              一 傷口癒合，或石膏繃帶打開後確定本症狀已終止之時。 

              二 如在傷口癒合，或石膏繃帶打開或在症狀終止後，經相當時日，

始能確定其失能者，以確定之日為準。 

              三 同一傷病已終止之時。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所稱失能，比照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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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請領失能互助金申請書 

職

別 

姓

名 

失能情形 治療

經過

及失

能詳

況 

請

領

互

助

金

額 

隨 

附 

證 

件 

審查意見 本 年

度 內

已 領

互 助

金 

互助

金機

關無

墊 

付 

互助

金機

關已

墊 

付 

備註 

確

定

失

能

日

期 

失

能

部

分

等

次 

失

能

程

度 

初

審 

複審 

    失

能

第 

 

 

號 

  1 失 能

證 明 書  

紙 

   

2 領 取

互 助 金

收 據        

紙 

      

此致     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村里長福利互助委員會 

 

                    主辦單位                參加互            機關長官 

申請人      簽章    主計單位                助機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１、申請人填具申請書時應據事實填寫，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提出有關證明。 

    ２、本表各欄填載是否屬實應由主辦單位負責查證後在審查意見欄加註切實按語。 

    ３、失能證明書，由公立醫療機構出具，如經Ｘ光檢查者，應另附Ｘ光報告書。 

    ４、機關長官及主辦單位、主計單位蓋章時應一律蓋職名章。 

    ５、如有不實情事，申請人應負冒領之責，主辦單位應負連帶責任。 

    ６、審查意見「初審」欄由參加互助機關填寫，「複審」欄由互助會填寫。 

    ７、互助金機關有無墊付請在所屬欄內打「√」。 

 

    說明： 

    領取互助金收據：由受益人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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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 年度彰化縣水污染源許

可輔導及管理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31日至110年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許可申請文件審查與管理。 

    (二)水污染許可檢測申報審查管理作業。 

    (三)辦理水污染源管制資料維護與管理。 

    (四)辦理提升許可履行制度成效相關工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轉323。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彰化縣重點污染區域

（含舊濁水溪流域）前瞻水污染稽查管制工作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 

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31日至109年11月30日止。 

公告事項：  

  一、協助辦理重金屬污染潛勢區水質異常應變作業、重大環保犯罪案件及事業執

行現場查核作業。 

  二、水質水量自動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系統操作。 

  三、每季彙整舊濁水溪本局監測站水質資料，分析水質變化趨勢。 

  四、掌握舊濁水溪畜牧業資源化現況、彙整廢水處理設施操作情形，訂定本縣畜

牧業事業分級管制制度。 

  五、辦理水污染防治法規宣導說明會。 

  六、協助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相關考核作業。 

  七、本縣環境保護局經管水質淨化園區進行操作維護之綜合監督管理作業，以及

飲用水品質檢採樣等事宜。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9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056509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18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0529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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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轉313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水污費徵收查核暨水體

水質監測、東西二、三圳及八堡一圳廢水排放總量削減執行及彰化縣畜牧廢

水氨氮回收推動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2項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22日至109年11月2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辦理水污染防治費徵收之管理、執行、查核及輔導等作業。 

    (二)協助辦理河川水質每月及每季採樣。 

    (三)追蹤檢討本縣總量管制區執行成效。 

    (四)執行總量管制區或本局指定之高污染潛勢區周邊未列管事業清查作業。 

    (五)執行高污染潛勢圳路水體鄰近事業或其他本局指定對象之稽查管制工作。 

    (六)輔導畜牧場提出「沼液沼渣農地肥分使用計畫書」。 

    (七)執行畜牧場沼液沼渣施灌農地成效追蹤。 

    (八)輔導畜牧業推動廢（污）水管理計畫工作。 

    (九)針對本縣已核可且實際澆灌之畜牧場，協助進行檢測。 

    (十)辦理法規宣導說明會、沼液沼渣運用推廣宣導會、村里宣導會或協商會議。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縣彰化

市健興路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31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上準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度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及查證

工作計畫-彰化縣」。 

依據：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施行細則第4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1月22日至109年11月30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0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055395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0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09005688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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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下水水質監測及監測井維護作業。 

    (二)有污染疑慮工廠調查與查證工作。 

    (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事業調查與查證工作。 

    (四)地下儲槽系統查核與監測工作。 

    (五)污染場址監督查核與驗證工作。 

    (六)農地及非農地定期監測工作。 

    (七)配合農作物及土壤同步採樣工作。 

    (八)農地污染預防管理工作。 

    (九)民眾陳情及緊急應變處理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採樣分析工作。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水質保護科，地址：彰化市健興

路1號，電話：04-7115655分機320。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鋒樺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9年彰化縣低碳永續家園建構推動計

畫」。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辦法第7條暨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109年2月19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推動執行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及規劃相關低碳措施。 

    (二)輔導本縣村里社區推動(精進)低碳永續行動項目。 

    (三)輔導本縣鄉鎮市、村里社區參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低碳永續家園評等」

制度。 

    (四)辦理低碳教育培訓及低碳永續家園示範宣導。 

    (五)推動本縣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登錄查核作業。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彰基文史博物館」為本縣私立博物館。 

依據：博物館法第5條暨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名稱：彰基文史博物館。 

  二、地址或座落位置：彰化縣彰化市建寶街20號地下一樓。 

  三、申請人名稱：財團法人切膚之愛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 

府授文推字第 1090063964A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1 日 

府授環空字第 10900608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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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負責人：陳穆寬。 

  五、核發機關：彰化縣政府。 

  六、核准日期：109年2月21日。 

  七、字號：府授文推字第1090057728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八卦山脈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配合縣道

137線林厝派出所前路口改善工程】」案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二、依據內政部109年1月13日內授營都字第1090800377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員林市公所供公

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黃武雄君擔任負責人之私立森田國際幼兒園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8

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45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負責人姓名：黃武雄。 

  二、場所地址：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12鄰大同一街158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WIDODO ANDI(護照號碼：A4188589，以下簡稱：

W君)之本府105年7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50228168E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W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外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6年1月30日印

尼領字第10601500790號函復擬請送達W君之文書，已於105年12月1日寄送，

迄未獲回復，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

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建城字第 1090048410A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57840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 

府教幼字第 1090055563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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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W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JOHRI(護照號碼：A9094002，以下簡稱：J君)

之本府105年7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50228168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J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6年1月30日印尼

領字第10601500810號函復擬請送達C君之文書，已於105年12月1日寄送，迄

未獲回復，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J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SURATI(護照號碼：AS526501，以下簡稱：S君)

之本府105年7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50228168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S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6年1月30日印尼

領字第10601500810號函復擬請送達S君之文書，已於105年12月1日寄送，迄

未獲回復，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S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DEDIARNO(護照號碼：A4188592，以下簡稱：D

君)之本府105年7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50228168D號裁處書。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59310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57938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579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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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D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6年1月30日印尼

領字第10601500800號函復擬請送達D君之文書，已於105年12月1日寄送，迄

未獲回復，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D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MERI RAHAYU(護照號碼：AS885484，以下簡稱：

M君)之本府105年7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50228168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M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6年1月30日印尼

領字第10601500820號函復擬請送達M君之文書，已於105年12月1日寄送，迄

未獲回復，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

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M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臺鐵永靖車站聯外道路新闢工程」用地徵收補償費存入

保管專戶通知函予所有權人李秋貴 君等（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

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天（自公告張貼日起 20 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 108 年 1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080266070 號函核准徵收坐

落本縣永靖鄉興寧段 272 地號內等 2 筆土地，合計面積 0.038365 公頃，本府

108 年 11 月 13 日府地權字第 1080400900 號公告徵收，並於同年 12 月 2 日

府地權字第1080427224及1080427224A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補償費發

放事宜，又經本府 109 年 2 月 10 日府地權字第 1090041704 及 1090041704A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7 日 

府地權字第 1090066734 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2 份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5932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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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通知未領款權利人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處所

不明，經本府向戶政及稅務單位查證後仍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 

  三、旨揭徵收案未領取之徵收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6 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

銀行員林分行本府 301 專戶保管，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 15 年未領

取者即歸屬國庫。 

  四、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處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 2 段 416 號 5 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 20 日未領取者，以送

達論。 

縣 長 王 惠 美 
 

「臺灣永靖車站聯外道路新闢工程」 

徵收補償費存入保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積㎡ 持分 所有權人姓名 住    址 備註 

1 永靖鄉 興寧 272-1 82.78 
2/8 公
同共有 

李秋貴 
彰化縣員林市惠里
中山路 50 號 

土地編號
40 

2 永靖鄉 興寧 273-1 300.87 2/10 
李屋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永靖鄉陳厝
厝 120 號 

土地編號 
55 

3 永靖鄉 興寧 273-1 300.87 
2/10公
同共有 

李秋貴 
彰化縣員林市惠里
中山路 50 號 

土地編號 
91 

4 永靖鄉 興寧 272-1 82.78 - 李秋貴 
彰化縣員林市惠里
中山路 50 號 

農作物 
編號 1 

5 永靖鄉 興寧 273-1 300.87 - 李秋貴 
彰化縣員林市惠里
中山路 50 號 

農作物 
編號 2 

6 永靖鄉 興寧 273-1 300.87 - 
李屋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永靖鄉陳厝
厝 120 號 

農作物 
編號 2 

 以 下 空 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換發王柏棠地政士開業執照〔(109)彰地登字第001270號〕。 

依據：地政士第8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柏棠。 

  二、證書字號：(88)台內地登字第023312號。 

  三、執照字號：(109)彰地登字第001270號。 

  四、事務所名稱：王柏棠地政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茄苳路1段255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0644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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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

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4條及

第6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權利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保

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

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於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設立「彰化縣政府─

地籍清理保管款303專戶」。 

  三、保管處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98號。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109年2月7日存入專戶起，至民

國119年2月6日止10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

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 

府地籍字第 1090063850 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辦理土地及建物代為

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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